
 

 
226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6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25） 

羅委員就日前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指出醫療人力不足廣受社會大眾關注，卻仍有醫院包攬陸

客美容健檢團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查 100 年度國際醫療來臺住院約 3,105 人次，國人健保住院約 328 萬人次，不及千分之一；國

際醫療產值為新臺幣 46 億元，與國內健保一年 5,000 億元相較，不到百分之一；且健康檢查

、醫學美容等服務均屬自費市場，非全民健保給付之範圍，國內提供是項服務之量能均有餘

裕且採預約制，爰無排擠問題。 

二、保障國內民眾因病就醫權益，為本署之法定職掌，推動國際醫療業務，係在提供國人照護服務

量能行有餘力之原則下，有條件地加以推動。故解決其他由制度所衍生的問題，並未因推行

國際醫療而有所減緩。 

（一二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民眾向媒體投訴指稱檢察官於開庭時

問案態度不佳，法務部應予重視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2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881） 

江委員惠貞就民眾向媒體投訴指稱檢察官於開庭時問案態度不佳，法務部應予重視等問題所

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對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之開庭態度之督導措施法務部對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之問案態度至

為重視，為提升檢察機關形象，並具體落實上開法令規定，自 100 年 5 月起，即多次函請各

檢察機關應加強督促檢察官、檢察事務官開庭之問案態度，強調問案時應平和、懇切，不得

用強暴、脅迫、利誘及其他不正方法，並已採取下列措施： 

(一)開放各檢察機關「檢察長信箱」、法務部「檢察司信箱」供民眾以電子郵件或投書表達

意見，各機關並應將案件處理情形回復陳訴人。「檢察長信箱」之處理情形並列入業務

檢察項目之一。 

(二)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下簡稱地檢署）應主動於庭訊後提供問案態度調查表予出庭之被

告、告訴人、被害人、證人、告訴代理人、辯護人等，對於民眾反應檢察官、檢察事務

官開庭問案態度不佳者，必要時指定專人抽樣聽、看錄音（影）紀錄，或訪問參與開庭

同仁意見，並按月將問案態度情形統計分析，及針對開庭態度不佳者檢察長如何處置及

改進情形陳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下簡稱臺高檢署）及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

署彙報法務部。 

(三)臺高檢署及所屬各高等法院分院檢察署應按季至所轄地檢署確實抽查檢察官、檢察事務

官之問案態度情形，並將抽查結果彙報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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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地檢署如經調查結果，認檢察官、檢察事務官確有開庭態度不佳之情形，應視情節及

件數，依規定懲處或送評鑑。 

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所指個案之辦理情形 

(一)針對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於 101 年 4 月 17 日記者會公布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

稱臺北地檢署）林檢察官於 100 年 3 月間偵辦 100 年度偵字第 5511 號案件有開庭態度不

佳之情形，法務部已函請臺高檢署調查屬實，認林檢察官辦理該案時之問案態度確有未

當。至懲處部分亦已由臺北地檢署召開考績委員會建議為申誡 1 次之處分，目前正循人

事懲處作業程序辦理中。另民間司改會已遞送林冠佑檢察官請求評鑑書，本部亦予受理

，並辦理中，併此敘明。 

(二)該基金會另於 101 年 5 月 3 日記者會中所播放之開庭錄音內容亦為上開同一案號案件之

錄音檔，又同日所提出民眾申訴林檢察官於其他案件（未提供案號）有疑似開庭態度不

佳之情形，此部分因未提供具體案號或錄音檔，尚待進一步查證，目前已由臺北地檢署

另行分案處理，刻正積極調查中。 

三、將來檢討改進方向法務部為使相關督導措施更加具體落實，已訂於 101 年 5 月 25 日由部長召

集所屬檢察機關檢察長開會研商，就民眾於意見調查表、檢察長信箱反應之內容應如何處理

，有無確實調查，及如何提高案件抽查比率等議題加以討論，期能獲得進一步之精進作為。

又法務部於 101 年 5 月 10 日，再函請各檢察機關就問案態度部分應確實將抽查情形（含針對

民眾反應及檢察署主動抽查部分）填報。另各地檢署公告於網站上之開庭態度調查統計分析

表，應包含「問卷調查發送總件數」、「問卷回收件數」、「問卷回收比率」、「問卷調查

結果認為開庭態度不佳之件數」、「民眾以檢察長信箱或投書方式認為開庭態度不佳之件數

」、「抽查問案態度之件數」、「經抽查結果認為態度不佳之件數」等，以供外界瞭解。 

四、有關刑事訴訟法上訴制度之改革部分，目前司法院已成立「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就

「分流制」之刑事訴訟制度研擬相關修正條文草案，其中亦包括上訴審制度之改造，將以建

構第一審為堅強事實審為理想目標，上訴審構造基於經濟及效能之考量，朝第二審採「事後

審查制兼採續審制」，第三審採「嚴格法律審兼採上訴許可制」之方向修法，如日後修法通

過，法務部將督促所屬檢察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二四）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銀行對茂德科技之債權未計入逾期放

款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2-919） 

李委員就銀行對茂德科技之債權未計入逾期放款之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查銀行對茂德科技之債權，於 101 年 4 月 30 日均已全數列報逾期放款。且債權銀行對茂德科

技原債權金額之備抵呆帳提存比率已達 81.74%。。 


